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佳木斯造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 

 

上市公司名称：佳木斯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

股票上市地点：深圳证券交易所 

股票简称：ST 佳纸 

股票代码：000699 

信息披露义务人：佳木斯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

住所：佳木斯市光复路东段 306 号 

通讯地址：佳木斯市光复路东段 306 号 

联系电话：0454-8377008 

股份变动性质：股份减少 

法院裁定日期：2003 年 12 月 25 日 

特别提示： 

一、报告人依据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

披露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披露办法”）及相关的法律、法规

编写本报告。 

二、报告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。 

三、依据《证券法》、《披露办法》的规定，本持股变动报

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佳木斯造纸股份有限公

司的股份。截止本持股变动报告书提交之日，除本持股变动报

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，上述信息披露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

式持有控制佳木斯造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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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3

年 12 月 25 日（2002）黑法执字 45-3 号执行裁定书进行的。除

本受让人外，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

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说明。 

释义： 

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，本报告中下列用语具有如下函义： 

1．ST 佳纸：指佳木斯造纸股份有限公司； 

2．信达公司：指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； 

3．佳纸集团：指佳木斯纸业集团有限公司； 

4．本次股权转让：指佳纸集团根据与中信达签订的和解协

议，将所持有佳纸股份 4860.3048 万股国有法人股分两次转让折

价抵偿给中信达，其中 2860.3048 万股经法院裁定已于 2004 年

2 月 27 日过户给中信达的行为； 

5．裁定书：指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3 年 12 月 25 日

（2002）黑法执字 45-3 号执行裁定书； 

6．元：指人民币元。 

一、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

公司名称：佳木斯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佳木斯市光复路东段 306 号 

通讯地址：佳木斯市光复路东段 306 号 

注册资本：98000 万元人民币 

注册号：2308001100537 

税务登记证号：230805129733731 

经营期限：五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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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经营范围：造纸工业网制造；纸制品经营；造纸技术咨询

服务；工业用纸、造纸设备、纸制品加工；对外投资、自营和

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。 

股东情况：为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，股权所有人黑龙

江省国资委。 

公司董事会情况介绍： 

姓名 职务 国籍 
是否取得他国或

地区的居留权 
身份证号码 

董鹰 董事长 中国 否 230227490912001 

冯志廷 副董事长 中国 否 230805500912041 

二、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

1．本次股权转让前，佳纸集团持有 ST 佳纸 4860.3048 万

股国有法人股，占佳纸股份总股本的 21.37 %，为 ST 佳纸第二

大股东。信达公司持有 ST 佳纸 442 万股法人股，占 ST 佳纸总

股本的 1.94%，为 ST 佳纸第三大股东。按照法院 2003 年 12 月

25 日裁定佳纸集团将所持有佳纸股份 2860.3048 万股国有法人

股转让给信达公司。本次股权转让后，信达公司持有 ST 佳纸

3302.3048 万股，占 ST 佳纸总股本的 14.52%，为 ST 佳纸第二

大股东；佳纸集团持有 ST 佳纸 2000 万股，占 ST 佳纸总股本

的 8.79%，为 ST 佳纸第三大股东。 

2．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

①2003 年 12 月 25 日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黑法执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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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02）45-3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：将佳纸集团持有 ST 佳纸

2860.3048 万股国有法人股，以每股按评估价值 1.86 元人民币，

共计 53201670 元抵偿信达公司债务。 

②股权转让过户日为 2004 年 2 月 27 日。 

3．根据双方执行和解协议，佳纸集团同意将所持有的佳纸

股份分两次过户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。佳纸集团持有其余

的 2000 万股 ST 佳纸的国有法人股已经被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

司查封冻结，此 2000 万股过户事宜，由双方另行协商。 

三、前六个月由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

本协议签署前六个月，佳纸集团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未持有

ST 佳纸的流通股份，也无买卖 ST 佳纸挂牌交易股份行为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．佳纸集团营业执照复印件； 

2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（2002）黑法执字 45-3 号执行

裁定书复印件。 

3．2003 年 12 月 25 日信达公司与佳纸集团达成的《执行和

解协议》 

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

漏，并对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 

佳木斯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

副董事长：冯志廷 

二○○四年三月三日 


